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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fxwj/sbmgfxwj/gzsscjdglj/content/post_5949990.html） 

 

附錄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实施办法的通知 

穗市监规字〔2020〕4 号 

 

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河区、南沙区行政审批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

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修改后的《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

遇到的问题，请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6 月 16 日 

 

 

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商事登记效率和便利化程度，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全程

电子化商事登记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

登记管理办法》《个体工商户条例》《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电子认证服务密码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

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广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活动及管理。包括公司、合伙

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企业分支机构。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 

（一）申请人无法使用合法、有效的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的； 

（二）申请人不按规定方式通过互联网提交电子申请材料的； 

（三）申请人办理迁入迁出登记事务的； 

（四）需要提交前置许可证书、公证认证文件、审批文件、验资证明、司法文书等第三方

认证文件，出具单位不能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或政府认可方式出具电子文件的； 

（五）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人民法院冻结的； 

（六）暂不具备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条件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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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的，申请人应当以纸质材料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是指申请人通过商事登记机关的全程电子化商事

登记系统，使用实名制身份认证进行用户注册、填报信息，使用数字证书等形式进行电子签名，

以电子文件形式向登记机关提出商事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在网上受理、审核、发照或出具电子

登记通知书、保存电子档案、共享与公示登记信息的全流程电子化登记模式。 

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系统根据申请人填报信息自动生成格式化申请文件，自动校验身份证

明及电子签名的合法有效性，实现审核流程的标准化与高效化。 

第五条 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遵循“标准统一、程序规范、安全可控、智能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商事登记机关，依照各自权责清单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的全

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工作；商事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全程电子化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 

登记机关应当建立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系统，并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第七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协调以下工作： 

协调市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本市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对电子档案的生成、保存、管理、

使用、移交和利用等作出明确规范；协调市信息化管理部门加强市电子政务网络的安全保障体

系建设，做好公共网络和公共平台的安全保障；协调市电子政务管理部门组织推进各相关行政

许可部门全程电子化审批系统建设；协调市税务部门向登记机关提供企业清税证明等涉税信息

的在线查询核验功能。 

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商事登记相关工作。 

 

第二章 填报与申请 

第八条 申请人可以选择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登记，也可以选择到政务服务窗口提交纸质材

料等方式申请登记。 

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 

第九条 申请人首次办理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应当在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或广

州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上进行用户注册，填写真实、准确的基本身份信息。 

第十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系统的提示及要求，选择拟办理的业务类型，

填写相关申请信息，并对自动生成的申请表格、章程、决议、任免文件等电子申请材料进行核

对，由所有需要签字的自然人或法人加具电子签名后提交，成功提交即为受理。 

第十一条 申请人办理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对企业名称实行自主申报。申请人通过企业名

称自主申报系统进行企业名称自主查询、比对、判断、申报，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已经申报登记的企业名称，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误解的，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

认定为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申请人办理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时，可在经营范围库选择具体经营项目，对于不

涉及许可事项的经营范围，也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参考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者

专业文献等自主申报、个性化表述经营范围。 

登记机关对“经营范围库”实行动态调整和管理，定期收集归纳商事主体的个性化经营范

围表述，并纳入“经营范围库”形成规范表述；如发现商事主体申请新增一般项目经营范围属

于许可事项，或容易引起歧义，应及时调整经营范围词条，并要求企业限期变更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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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经营范围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向社会

公示。 

第十三条 申请人采取自主承诺申报办理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可以适用全程电子化商

事登记。由申请人自行向登记机关申报住所（经营场所）基本信息，并承诺对其真实性和合法

性负责。登记机关对申请信息实行形式审查。 

第十四条 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电子签名的载体和形式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

法》的规定，由相关签署人使用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银行等依法发放的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 

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其机构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使用个人数字证

书进行电子签名。 

第十五条 申请人在申请文件上加具电子签名，即视为其有效身份已经确认，申请文件中的

全部内容已经申请人确定。 

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加具电子签名的电子文件与纸质形式文

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章 审批与管理 

第十六条 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以系统智能审核为主，人工审核为辅。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

系统通过标准化数据采集和系统自动比对对申请文件和电子签名进行自动校验审核，系统无法

自动校验的实施人工审核。 

实行系统智能审核的，经审查通过后系统自动核发营业执照或核准文书；实行人工审核的，

经审核通过后登记机关在承诺期限内核发营业执照或核准文书。 

第十七条 经审查，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应当出具经登记机关电子签名的营业执照或核准

文书；作出不予登记决定的，应当出具经登记机关电子签名的驳回登记通知书，注明驳回的理

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八条 登记机关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规定颁发纸质、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

执照、电子核准文书、电子驳回文书等经过登记机关电子签名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第十九条 登记机关应当建立营业执照有效性二维码校验机制，并在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官方网站由系统自动公示失效营业执照信息，供公众查验。 

第二十条 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将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文件

整理为电子档案，依法进行存储、管理和使用。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应当将登记信息及时共享至广州市商事登记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与其

他部门联网查核、信息互通、结果互认，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广州市商事主体

信息公示平台依法向社会公示。 

 

第四章 惩戒与救济 

第二十二条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等行为，该商事主体及其有关经办

人、签署人应当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登记机关依法进行查处并限制相关人员办理全

程电子化商事登记；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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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冒用他人身份进行网上签名骗取登记的，被侵权人可依法向公安机关举报，或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违法行为人提起诉讼，登记机关依据公安机关处罚决定或法院判决和

被冒用人书面申请对登记事项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

〈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实施办法〉的通知》（穗工商规字〔2017〕2 号）同时废止。 

 


